
蹦极安全技术要求（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要求所称的“蹦极”是指游客或游客乘坐物依靠弹性绳或其他弹性件的伸缩，产生弹

跳运动的游乐设施，包括高空蹦极和弹射蹦极。

第二条 蹦极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验、维修保养和改造必须遵守本要求的有关规定。

第三条 由境外设计、制造，在中国境内安装、使用的蹦极必须符合本要求的规定。

第二章 设计、制造及安装

第四条 新建或改建的塔架（跳台）高度大于 或运行高度大于 的蹦极，必须经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以下简称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授权的游乐设

施监督检验机构设计审查合格，并取得相关资格证书后，方可投入正式制造和安装。

第五条 蹦极的基础及塔架（跳台）的结构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设计、施工，应符合有关

技术法规、标准的要求，并做好施工记录，收集保管好各种试验报告，经有关部门验收。

第六条 对塔架的要求。

（一）地脚螺栓连接应符合《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第四章第

一节“地脚螺栓”的有关规定。

（二）塔架结构应保证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符合有关土建结构和钢结构设计规范；无固定基础

的小型蹦极结构的固定应稳定可靠。

（三）塔架应设置方便游客疏散的安全通道；楼梯或爬梯应符合有关标准规范要求。

（四）对于高度大于 的塔架须设避雷装置，接地电阻不得大于 Ω 。

（五）运送游客的电梯、升降机等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七条 对蹦极平台（跳台）的要求。

（一）平台应设置隔离区，使弹跳者与其他无关人员隔离；

（二）弹跳平台活动载荷≥ ；

（三）平台的安全栅栏承受水平推力≥ ；安全栅栏尺寸应符合《游艺机和游乐设施安全》

（ ）的有关规定；

（四）平台台面应有防滑措施；

（五）高空平台弹跳口应设置可开合的拦挡物；

（六）高空平台应有用于安全背带或安全带的固定装置，且有足够的强度；

（七）高空弹跳点平台区域中间应设置向下的观察孔或观察窗；

（八）对于上回收设施，回收绳与跳跃平台的水平距离不小于 ；

（九）用于冲击绳、回收绳和定滑轮等设备的悬挂或固定装置应牢固可靠。

第八条 弹跳空间及着陆区域的要求。

（一）高空蹦极的弹跳空间及着陆区域的要求（见附 ）：

、上部安全距离：



反弹最高点与平台下缘竖向距离应不小于跳跃高度的 ，并不小于 。

、底部安全距离（下落最低点距着陆区域的安全空间）：

（ ）当跳跃高度≤ 时，竖向距离≥ ；

（ ）当跳跃高度 时，竖向距离≥ 。

、跳跃区前向安全距离：

（ ）当跳跃高度≤ 时，向前跳跃距离≥ ；

（ ）当跳跃高度 时，向前跳跃距离≥ 。

、跳跃区后向安全距离：

（ ）当跳跃高度≤ 时，向后跳跃距离≥ ；

（ ）当跳跃高度 时，向后跳跃距离≥ 。

、跳跃区侧向安全距离：

（ ）当跳跃高度≤ 时，侧向跳跃距离≥ ；

（ ）当跳跃高度 时，侧向跳跃距离≥ 。

（二）弹射蹦极的安全距离：

、弹射蹦极上空不得有电线、电缆；

、座舱向上的空间距离应不小于塔架高度的 倍；

、座舱向前与向后的安全距离应不小于 ；

、小型蹦极（指塔架高度小于 的弹射蹦极，下同）摆动的安全距离应不小于 。

（三）着陆区域的要求：

接应点在陆地或固体表面上，应设置面积不小于 的着陆垫；接应点在水面上，应有安全水域，

接应船上应设置面积不小于 的防护垫。

第九条 对提升、下降及传动系统的要求。

（一）钢丝绳的安全系数应大于 ，其最小直径应不小于 。

（二）纲丝绳端部固定及钢丝绳状况应符合《游艺机和游乐设施安全》（ ）表 的

规定。

（三）滑轮或卷筒与钢丝绳的直径比应不小于 倍，导向轮直径与钢丝绳的直径比应不小于

倍，对于小型蹦极，其滑轮或卷筒与钢丝绳的直径比应不小于 倍。

（四）应设置防止钢丝绳从滑轮上脱落装置和防止钢丝绳打折或缠绕装置。

（五）必须设置钢丝绳防过卷和防松驰装置。

（六）钢丝绳无载荷时在卷筒上绕行缠绕圈数应不少于 圈。

（七）弹射蹦极塔架左侧与右侧的两台卷扬机在运行中应保证做到上升与下降同步，不同步时应

有及时制停的装置。两台卷扬机应分别设有高度一致的上升和下降的限位开关，限位开关应安全可

靠；必须在确认游客已停止跳跃后，方可起动卷扬机提升或下放游客；每台卷扬机应有可靠的制动

器，并设有制动器失灵时保证游客安全的措施。

（八）须有紧急救援装置。

第十条 对弹性绳的要求。

（一）弹性绳的材质应为天然橡胶、人工合成橡胶或适合于做弹性绳的混合物，弹性绳生产厂家

应提供材质报告；

（二）弹性绳生产厂家应提供弹性绳产品合格证书及使用说明书，内容至少应包括：弹性绳的无

载长度、使用载荷和拉伸率范围、断裂强力及断裂伸长率、使用次数、报废断丝比例、保管及存放

要求、制造日期、使用终止日期及二道保险绳的长度等；

（三）弹性绳产品必须做型式试验，并提供型式试验报告，型式试验由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

构指定的检验机构进行，试验方法见附 ，弹性绳最大使用次数应根据型式试验数据确定；



（四）高空蹦极的弹性绳在弹跳者设计载荷范围下其最小伸长量应不小于无载长度的 倍，对

所有形式蹦极的弹性绳在最大动载荷下最大伸长量应不超过无载长度的 倍；

（五）弹跳者所承受的加速度应不大于 重力加速度 ；

（六）弹性绳须装有二道保险绳（带），其拉直长度应大于弹性绳的有效拉伸量，高空蹦极二道

保险绳（带）拉直后应保证跳跃者离接应点不小于 ，二道保险绳（带）的静载安全系数应不小于

，小型蹦极可不加二道保险绳（带）；

（七）高空蹦极弹性绳上应标注使用载荷。

第十一条 对弹射蹦极座舱及锁定装置的要求。

（一）座舱应结构合理，安全可靠；

（二）座舱表面应无毛刺、尖角等凸出物，座椅应设置头部靠枕，座椅尺寸应符合《游艺机和游

乐设施安全》（ ）中 的要求，乘坐安全装置应牢固可靠；

（三）座舱应配置锁定装置，保证锁定可靠和释放灵活；电磁铁吸力应满足实际要求，并设二道

保险。

第十二条 部件及安全附件的要求。

（一）安全附件应有合格证及试验报告，安全系数应不小于 ，卡扣为闭锁结构，高空蹦极使用

的弹性绳与人连接的卡扣应反向成对使用；

（二）焊缝的焊接接头的基本形式和尺寸应符合《手工电弧焊及气体保护焊焊缝坡口的基本形式

与尺寸》（ ）的规定，异种钢之间的焊接应进行焊接工艺评定，焊缝不应有漏焊、咬

边、裂纹、气孔、夹渣、未焊透等缺陷，焊瘤、溶渣等应清除干净；

（三）重要轴、销轴宜采用力学性能不低于 号钢的材料制造， 号钢应进行热处理，所有材

料调质后的硬度要求应符合《优质碳素结构钢》（ ）、《合金结构钢》（ ）

的规定；

（四）轴、销轴和重要受力焊缝应做探伤检验；

（五）无座舱式弹射蹦极固定方式应牢固可靠，采用锚固块固定方式的，在最不利情况下，不得

拉动锚固块；

（六）零件间采用螺栓连接时，应采取防止松动措施，用销轴连接时，应采取防止脱落措施；

（七）用于握持或下降的绳索最小直径应不小于 ，安全系数应不小于 ，材料应由合成纤

维或性能相似的材料制成，能承受拉伸和冲击载荷；

（八）扁带连接方式须安全可靠，采用缝合连接的，其缝合长度为其宽度的 倍；

（九）跳跃装备须具有合格证，背带、扁带和踝部绑带应安全可靠，其安全系数应不小于 ；

（十）弹性绳的端头连接方式应合理、可靠。

第十三条 其他要求。

（一）电气设备安装应符合国家有关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要求；

（二）低压配电系统应采用 系统；

（三）电气金属外壳应可靠接地，接地电阻不得大于 Ω ；

（四）控制系统应安全可靠、操作方便，操作按钮应有明显标志；

（五）操作系统应设急停开关，开关按钮宜采用凸起手动复位式；

（六）对高于 的塔架或蹦极的平台均应设有风速计；

（七）位于弹跳平台、接应区、登录处等部位的工作人员应配备互相联系的通讯设备。

第三章 试验与检验

第十四条 新建或改建的蹦极设施竣工后，制造或安装单位应进行试验与自检，并应详细填写自



检报告。

第十五条 试验要求。

（一）弹性绳产品应有型式试验报告和产品合格证书，新的弹性绳使用前应进行测试，确认制造

厂家提供的技术参数，如载荷与绳的伸长关系参数、绳索承受最大重力载荷等；

（二）进行人体试验前，必须用模拟负载代替人体进行模拟试验，测量弹升高度和自由震荡次数；

（三）在各种试验中，被试验的零部件不应有永久变形及损坏现象；

（四）试验时须做好试验记录，并建档备查。

第十六条 新建或改建的蹦极必须在验收检验合格后才能投入运营。

对在用的蹦极实行定期检查，周期为 年，定期检验合格后方能继续运营。

蹦极的验收检验及定期检验由国家授权的游乐设施监督检验机构进行。

第十七条 无损探伤。

（一）重要的轴、销轴及重要焊缝以及钢丝绳的描固节点焊缝、锚具等应进行 无损探伤；

（二）采用超声波探伤方法、磁粉或渗透探伤方法，应符合《游艺机和游乐设施安全》

（ ）的有关规定。

第四章 使用管理

第十八条 新建和改建蹦极在投入使用前，使用单位必须按有关规定到所在地区的地、市级以上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第十九条 使用单位必须将蹦极《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固定在明显的位置上；《安全检验合格》

标志超过有效期或者未按照规定张挂的蹦极不得使用。

第二十条 使用单位必须建立安全管理体系，明确有关人员安全职责，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其安全管理制度至少应有：

（一）操作人员守则；

（二）安全操作规程；

（三）日常安全检查制度；

（四）维修保养制度；

（五）定期报检制度；

（六）作业人员及相关运营服务人员的安全培训考核制度；

（七）意外事件和事故救援措施及演习的相应制度；

（八）技术档案管理制度。

第二十一条 使用单位应建立完整的蹦极技术档案，并长期保存。技术档案的内容至少包括：

（一）《特种设备注册登记表》；

（二）设备及其部件的出厂文件；

（三）年度维修计划及落实情况；

（四）安装、大修的记录及其验收资料；

（五）日常使用、维修保养和常规检查记录；

（六）验收检验报告与定期检验报告；

（七）设备故障与事故的记录。

第二十二条 使用单位应当严格执行蹦极的年检、月检、日检制度，严禁带故障运行；年检、月



检和日检等各项检查应做详细记录，并存档备查。

第二十三条 弹性绳维护保管及报废。

（一）在使用中，每日都要对弹性绳进行仔细检查并检查弹性绳的动载荷长度与无载荷长度的变

化，如发现异常变化，应立即更换；记录下每日弹性绳使用的跳跃次数。

（二）蹦极载荷应严格控制在弹性绳使用载荷范围内。

（三）裸露的弹性绳须防止紫外线的曝晒及与尖锐物、化学品接触。

（四）当弹性绳不使用时，须贮藏在干燥的仓库内，并远离热源。

（五）出现下列情况时，弹性绳索必须终止使用予以报废并销毁：

、大于 的丝出现损坏，如丝粘合、丝或丝股之间拉力不匀；

、弹性绳的断丝数量已达到制造厂家规定的断丝量，胶管类弹性绳出现肉眼可见的老化纹、

破损或缩径；

、弹性绳使用的蹦极跳次数已达到制造厂家所规定的最大跳跃次数；

、弹性绳遭受破坏，或接触了腐蚀性的化学物质或溶剂；

、弹性绳已经过期。

第二十四条 蹦极使用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的负责人，必须对蹦极的安全使用负全面责任，

履行其安全管理职责。

第二十五条 使用单位必须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应掌握相关的安全技术知识，负责

蹦极的安全管理工作。

第二十六条 蹦极操作人员（包括教练员）必须经过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授权的机构进行

专业培训考核，取得相关资格证书后方能上岗。高空蹦极和塔架高度不小于 的弹射蹦极每台（套）

设备使用时至少配备 名蹦极教练员。

第二十七条 蹦极入口应有标示牌，标明乘客注意事项。

第二十八条 弹跳区须备有一套紧急救护装备（包括医疗救护箱），同时要有 名以上的受过专

业培训的人员，以便在突发事件时，在现场做紧急救护。

弹跳区域附近须有可随时联系的医院，并有交通、通讯等措施，以备突发紧急事件时应用。

第二十九条 当遇到雨、雪、冰雹、雷电、大雾及风速大于 等可能影响蹦极正常使用的情

况时应停止使。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要求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要求自 年 月 日起试行。

 

附 ：弹跳空间及着陆区域的要求



 

附 ：弹性绳型式试验要求

一、试验装置

测定弹性绳弹性特性的往复式拉伸试验机及模拟实际工况的装置。拉力示值误差小于 ，夹具

应避免试样受破坏。

二、试样



相同编结方法，同一批原材料，同一生产单位的弹性绳制样一次，每次制样 根。

一根长度 ～ ，按成品编结要求编结，用于拉伸试验。

一根长度 ，由 根丝按成品编结方法编结，用于疲劳试验。

三、试验方法

（一）拉伸试验。

在试验装置上，模拟实际工况，测量最大伸长量、最小伸长量等参数。

（二）疲劳试验。

试样在拉伸试样机上固定后，拉伸至无载长度的 倍，再回复到无载长度，如此往复，频率为

，直至断裂。

 


